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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李克强总理就疫苗
事件作出批示，要求“必须给全
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这句话说出了人民的心声。

疫苗质量安全事关生命健
康，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仅在
山 东 ，不 合 格 疫 苗 就 涉 及
215184名儿童，数量之大令人
忧心。一些家长的恐慌和愤怒
应该得到理解。当务之急是把
处置工作做到“明明白白”，以

信息透明纾解群体焦虑。疫苗
事件发生之后，公众有两个问
题需要得到权威部门的说法，
一个是事实真相是什么，另一
个是相关责任谁来担。

山东省疾控中心表示，长
春长生公司生产的流入山东的
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已全部
查明，涉及儿童未发现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率增高。
为保证接种过不合格疫苗的儿
童免于发病，山东省将按照国
家免疫程序规定，开展后续剂
次的常规接种。这是一个让人
稍感心安的结果，毕竟还有补
救途径。山东省直面舆情，回应

公众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正在弥漫的焦虑。事实证
明，公开才是行之有效的舆情
回应。

当然，要落实李克强总理
的批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疫
苗事件涉及多个地方、多个部
门和多个企业，要查清事件真
相，需要对疫苗生产、销售等全
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李克强
总理在批示中要求国务院立刻
派出调查组，“不论涉及到哪些
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
绝不姑息”。这是总理高举铁腕
的承诺，也是人民的期待。

舆论之所以热议不止，是

因为这次的疫苗事件突破了人
的道德底线。公众不解的是，几
年前的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
发生之后，各地立案近二百起，
处分公职人员三百多名，食品
药品监管体制和疫苗管理长效
机制都得到了完善，法治红线
应该是比较清晰了，为何还有
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其中有无
利益驱动，又有多少人卷入其
中。要确保疫苗质量安全，除了
完善管理机制作防范，还应及
时启动追责程序作补救，真正
做到“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命安
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重拳打
击，对不法分子坚决依法严惩，

对监管失职渎职行为坚决严厉
问责”。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
的威慑力就来自于法律追责时
的“一个都不能少”，只要疫苗
事件中的每一个责任人都能被
依法依规处理，胆敢践踏道德
底线和法治红线的人就会越来
越少。

围绕疫苗事件，舆论沸
沸扬扬，相关部门承受压力
在所难免，越是此时越要直
面公众的焦虑和困惑，给出
更多的“明明白白”。希望有
关部门能一如既往地根据处
置进展动态，按程序及时发
布权威信息。

“明明白白”是处置疫苗事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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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明星航班信息偏离了法律“航线”

□汪昌莲

近两年，多位明星公开批
评、斥责行程航班信息被泄露，
抱怨不堪粉丝接送机骚扰。昨
日，有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浪微
博搜索“××明星航班”“刷关”
等关键词，很多售卖各种明星
航班信息的账号会跳出来，如

“×××，×月×日，×地”，并
要求买家加微信私聊。

众所周知，在我国，由于
《个人信息保护法》迟迟不能付

诸实施，而其他涉及个人信息
保护的法律规定又过于繁杂和
笼统，且只限于规范侵犯个人
信息造成后果的行为，震慑、打
击力度不大，造成个人信息被
非法利用现象泛滥成灾。特别
是，明星身份、行程信息在网上
公开叫卖，不仅给明星造成困
忧，而且已涉嫌侵犯了明星的
个人隐私，突破了法律“航线”。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 . 51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 . 3%，超
过全球平均水平 4 . 6个百分
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 . 24
亿，其中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

到5 . 02亿。然而，与之相对应
的是，据《中国网民权益保护
调查报告 ( 2 0 1 7 )》显示，中国
57%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
严重，76%的网民亲身感受到
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诸多不
良影响。特别是一项数据显
示，90%以上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皆因个人信息泄露所致。
可见，网络时代，个人信息安
全越发让人感到不安；特别是
明星等公众人物，更是成为侵
权对象。

事实上，维护网民的隐私
权和安全权，是网络平台义不
容辞的职责。而现实情况却是，

网民的这两个基本权益，尚未
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比如，手机
软件、免费无线网络、搜索引
擎、电商平台……这些常用的
互联网工具，很可能成为个人
信息的主要漏洞，导致个人信
息在网上“裸奔”，并有可能被
非法窃取和利用。究其原因，除
了一些网络平台及个人道德缺
失之外，更在于个人信息保护
存在短板。

目前，虽然出台了《网络
安全法》，明确了泄露和出售
个人信息的处罚措施，但内容
过于繁杂和笼统，针对性不
强，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我国

应加快建立完善统一的公民
信息安全保护法，通过建立个
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
补偿和惩罚机制，设置监督机
构等方式，为公民个人隐私上
一道“保险阀”。再者，应对公
民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
保密等问题制定详细规定。
在信息采集的源头方面，对
采集主体设定门槛，规定必
须事先履行核准和登记程序
等。同时，实行群防群治，完
善举报机制，强化惩戒措施，
提高违法成本。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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